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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

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变更为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泉为科技 股票代码 30071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贵明 杨洁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999号C幢易贸大楼2层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999号C幢易贸大楼2层

传真 021-60197573 021-60197573

电话 021-62306166 021-62306166

电子信箱 ir@quanweisolar.com ir@quanweisola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3年是公司转型发展的关键之年，也是公司布局进入光伏新能源领域后发力的第一年。随着

控股子公司山东泉为枣庄生产基地一期高效异质结（HJT）光伏组件项目的建成投产，公司形成了

以光伏新能源为下一步主要业务增长点，辅之以低碳环保新材料的发展格局。

报告期内，一方面，公司专注于高效异质结（HJT）电池、组件、钙钛矿等产品的技术研发、生

产、销售业务，旨在为全球光伏系统提供高效异质结（HJT）光伏电池及组件产品，也为全球众多光

伏电站定制并实施可靠、卓越、可持续的一站式智能化能源解决方案，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高效

异质结（HJT）电池组件制造商和清洁能源服务商。 另一方面，公司继续稳固原有业务发展，围绕高

分子材料及其产品相关产业链，继续为市场客户提供各种类型的节能环保材料。

1、光伏新能源业务

(1)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自2022年转型布局光伏新能源领域以来， 先后在山东枣庄和安徽泗县投资建设高效异质

结（HJT）光伏电池及组件生产基地。 公司光伏新能源板块主要业务为高效异质结（HJT）电池、组

件、钙钛矿等产品的技术研发、生产、销售、运营为一体的产品系统集成服务，主要产品包括高效异

质结（HJT）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等。

2023年，公司积极提升异质结电池片及组件生产产能，以便进一步扩大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山东泉为一期异质结光伏组件生产线实现量产，获得了众多客户的异质结组件订单，为各大光伏电

站及光伏系统提供性能卓越的光伏组件产品，光伏新能源业务收入逐步释放。 同时，安徽泉为的生

产基地建设也稳步进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异质结电池片及组件的产能，增强公司在光伏新能源领

域的竞争力。

截至目前，公司在光伏新能源业务板块取得了20多项发明专利，同时，公司的光伏产品也先后

获得了德国莱茵TUV产品认证、欧盟CE产品认证、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太阳能产品认证。正是凭

借着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技术等优势， 公司在报告期内先后成为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会员单

位、全联新能源商会常务理事单位、广东省太阳能协会副会长单位、山东省太阳能行业协会常务理

事单位、“中国好光伏 · 2022年度新锐企业奖” 、“2023中国品牌500强” 榜单企业。

(2)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光伏新能源板块主要产品为高效异质结（HJT）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等。 报告期内，公司光

伏新能源板块主要以太阳能光伏组件为主，主打大功率光伏组件。 除此之外，公司太阳能电池片的

产线也正在建设中。

公司主要产品列示如下：

产品类别 主要产品名称 产品用途及优势

光伏电池 N型HJT电池

主要用于光伏组件生产封装，异质结电池具备最低衰减、最低温度系数、无LID及PID导致衰减问题

等优势，最终可实现13%左右发电量提升、3%左右LCOE下降及更高收益率的优异表现。

光伏组件 N型HJT组件

主要用于光伏电站发电。 异质结组件具备最低衰减、最低温度系数、无LID及PID导致衰减问题等优

势，最终可实现13%左右发电量提升、3%左右LCOE下降及更高收益率的优异表现。

（3）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的研发、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公司采购原材料后，经过电池片生产、组件生产

等一系列连续的生产步骤后完成核心产品的制造，销售端通过向下游集中式或分布式电站企业、经

销商或分销商销售光伏组件来获取业务收入。

①研发模式

公司技术研发以市场为导向、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以节约成本提高质量和效率为出发点，成立

了独立的太阳能电池及组件技术研发中心，采用集成产品开发流程管理体系，新产品及新技术开发

工作主要包括概念、计划、开发、验证、导入五个阶段。 公司研发体系整体流程明晰，建立了“应用研

究一技术开发一产业化生产一市场开发及应用” 于一体的研发流程，推进新产品及新技术开发工作

高效开展。

公司目前已经搭建了完整的技术研发团队并积极布局高效异质结（HJT）太阳能电池及组件

技术研发，围绕高效异质结（HJT）电池及组件降本增效，制定了“硅片薄片化”“光转膜”“叠层

TCO技术”“0BB技术”“双面微晶技术工艺”“银包铜金属浆料应用”“钙钛矿叠层” “靶材少铟

化”“设备国产化” 等多项降本增效实施路线，以助推实现高效异质结（HJT）电池及组件规模化生

产。

②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包括电池片及其他生产主副辅材和配件等，总体采用“以销定采” 的原

则进行采购，针对光伏电池片等重要原材料，公司一般通过与供应商签署中长期采购协议或战略采

购协议来保证原材料的供应，依据销售订单和生产计划确定季度或月度采购计划。 同时，公司对部

分常用或关键原材料策略性地保留一定合理库存；针对常规材料或辅材等，公司通过定期实施招投

标来保持供应商的竞争性，以此应对采购价格波动风险，控制采购成本。

③生产模式

公司产品为自主生产，建立了“以销定产” 的生产模式，目前公司已在山东生产基地投建了太

阳能光伏组件车间，设立生产运营部门组织实施生产计划。根据客户订单和对市场行情的预判提前

制定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及时制作生产计划，保障客户所需产品的按时交货，同时，公司根据生产和

销售情况适时调整产品的安全库存标准，有序排产。

④销售模式

目前，公司对外销售的产品主要为各种不同功率的光伏组件，公司将采用直销为主、经销为辅

的销售模式，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相结合的销售策略，销售客户主要面向国内外集中式或分布式

电站客户。 直销模式下，公司主要通过行业交流、展会宣传、技术服务、同行推介等方式扩大行业影

响力，获取商业机会，通过商务洽谈与客户签订合同后进行生产及交货。从初期接洽客户需求、项目

竞投标，到评审签订合同、合同执行、生产交货，至跟踪验收、售后服务，公司制定了规范完善的销售

业务流程，贯穿售前、售中和售后。

2、低碳、环保高分子材料及其产品

公司从事低碳、环保高分子材料及高分子材料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主要产品包

括EVA环保改性材料及其制品、TPR环保改性材料及其制品、改性工程塑料等系列。

（1）主要产品

①EVA环保改性材料及其制品：EVA是Ethylene-VinylAcetate的简称，学名为乙烯-醋酸乙

烯共聚物，是由乙烯（E）和醋酸乙烯（VA）共聚而得。 公司生产的EVA环保改性材料的原材料中，

主料包括EVA树脂、弹性体，辅料包括填充剂、分散剂、架桥剂、发泡剂和色料等，同时含有一定比例

的EVA再生料；该等材料目前主要是公司自用，用于制作、生产运动及休闲鞋底、成品鞋、电子产品

配套件等产品。

②TPR环保改性材料及其制品：TPR是Thermo� Plastic� Rubber的简称， 中文名称热塑性橡

胶，是热塑性弹性体中的苯乙烯类（TPS）弹性体，是以SBS（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

英文名为Styreneic� Block� Copolymers，简称SBS）为基材改性而成的苯乙烯类弹性体，兼具传统

橡胶的力学弹性和热塑性塑料的加工性。

③改性工程塑料：公司生产的改性工程塑料主要有改性PP、改性PA、改性PC、改性ABS、改性

PS、特殊工程塑料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汽车汽配、智能家居、电动工具、电子、IT等领域。

（2）主要经营模式

①盈利模式：公司主要通过为客户提供改性环保材料及其制品来获取合理利润，即采购初级再

生料、EVA原料、SBS、工程塑料等原材料和相关辅料，生产出符合客户要求的EVA/TPR环保改性

材料及其制品、各类改性工程塑料，销售给境内外客户。

②采购模式：EVA和TPR环保改性材料方面，公司主要根据客户订单的需求数量、产成品、原材

料等库存情况，同时结合长期对客户需求情况的预估来确定采购数量、品种，并由采购部向供应商

下达采购订单。 而改性工程塑料的原材料采购，公司则采用备货加上订单结合方式，需要备有一定

的原材料库存。

③生产模式：公司的生产模式主要为“以销定产” 方式，即由客户提出产品要求并下订单，公司

根据客户订单组织产品研发、生产、检验并交货。

④销售模式：销售模式方面，由于公司生产的高分子材料及其制品的种类繁多，不同产品的性

能差异较大，对原材料和配方的选择以及加工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因此高分子材料的生产厂

商在销售产品的同时还需要对下游客户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服务， 这一业务特点决定了公司的销

售模式主要是直接面向客户的直销方式，少量客户是贸易商。 具体可分为国内直接销售、直接出口

两类。

⑤研发模式：根据客户对产品订单的各项指标要求，公司组织销售部门、研发部门同客户进行

技术沟通，在此基础上研发配方，再行由发部门试制样品，最后，经客户测试和试样合格后，公司确

定配方并下达生产订单。或者如与公司现有技术标准和配方一致的订单，则根据客户对产品的要求

直接向生产部门下达生产订单。

3、汽车配件业务

公司汽车配件业务主要由原控股子公司大江国立开展，主要从事汽车冲焊件的研发、生产、销

售，为客户提供车身冲压和焊接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2023年底，公司从事汽车配件业务原控股子公

司大江国立已出售完毕。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21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101,066,114.53 1,369,562,322.02 1,387,830,215.57 -20.66% 1,683,379,798.65 1,683,379,79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6,656,155.92 289,679,279.86 290,332,081.59 -49.49% 276,971,040.31 276,971,040.31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21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165,481,751.18 1,276,880,563.72 1,276,880,563.72 -8.72% 1,901,901,792.11 1,901,901,79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8,560,746.45 7,319,226.10 7,972,027.83 -1,838.09% -241,534,085.45 -241,534,08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5,239,261.32 -65,569,041.05 -64,916,239.32 -200.76% -256,508,296.56 -256,508,296.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6,532,816.78 85,505,787.49 85,505,787.49 1.20% 111,518,872.36 111,518,872.3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8659 0.0500 0.05 -1,831.80% -1.51 -1.5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8659 0.0500 0.05 -1,831.80% -1.51 -1.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3.42% 2.58% 2.81% -66.23% -61.46% -61.4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2022]31号)(“解释第16号” )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

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 ,根据该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

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

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 (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

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固定资产因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

固定资产成本的交易等)，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一一所得税》中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

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 对该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

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当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本

公司自2023年1月1日起适用该规定， 对于在首次施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

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 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的，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6,976,170.44 279,254,848.32 183,063,402.40 336,187,33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6,934,665.68 -50,451,345.96 -29,667,308.66 -31,507,42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438,162.25 -42,454,083.74 -52,402,238.53 -72,944,776.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335,613.29 40,156,006.74 97,953,260.26 -59,912,063.5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

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10,602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9,852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 东 国 立

科 技 控 股

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2.00% 19,202,400.00 0.00 质押 9,290,000.00

泉 为 绿 能

投资 （海

南）有限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0.00% 16,002,000.00 0.00 不适用 0.00

葛旭艳

境 内 自 然

人

5.09% 8,142,495.00 0.00 不适用 0.00

陈泽伟

境 内 自 然

人

4.89% 7,82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东 莞 市 盛

和 伟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3.37% 5,394,299.00 0.00 不适用 0.00

陈庆东

境 内 自 然

人

1.56% 2,501,250.00 0.00 不适用 0.00

中 信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77% 1,235,835.00 0.00 不适用 0.00

黄德保

境 内 自 然

人

0.75% 1,204,500.00 0.00 不适用 0.00

盛 悦 私 募

基 金 管 理

（海南）有

限 公 司 －

盛 悦 价 值

一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金

其他 0.74% 1,180,100.00 0.00 不适用 0.00

曹静东

境 内 自 然

人

0.73% 1,165,287.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泉为绿能投资（海南）有限公司与广东国立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此以外，公司无法判断上述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增/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融通出

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泉为绿能投资（海南）

有限公司

新增 0 0.00% 16,002,000 10.00%

葛旭艳 新增 0 0.00% 8,142,495 5.0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新增 0 0.00% 1,235,835 0.77%

黄德保 新增 0 0.00% 1,204,500 0.75%

盛悦私募基金管理

（海南）有限公司－盛

悦价值一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1,180,100 0.74%

曹静东 新增 0 0.00% 1,165,287 0.73%

杨国芬 退出 0 0.00% 0 0.00%

东莞中科中广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退出 0 0.00% 0 0.00%

王氢莉 退出 0 0.00% 0 0.00%

王玉林 退出 0 0.00% 0 0.00%

深圳前海聚龙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前海聚

龙金鼠一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 0.00%

武雪元 退出 0 0.00% 0 0.00%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88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4.0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苏州规划 股票代码 30150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佳琦 王佳琦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十全街747号 江苏省苏州市十全街747号

传真 0512-65185128 0512-65185128

电话 0512-65309772 0512-65309772

电子信箱 zqsw@szpd.cc zqsw@szpd.cc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致力于为政府及各类开发建设主体提供精准有效并兼具操作性的城市规划建设解决方

案。公司以规划设计与工程设计为核心业务，进一步延伸至工程总承包及管理领域。同时，公司基于

在规划、市政、交通等领域几十年来形成的技术沉淀与业务资源，融合信息技术，业务范围进一步拓

展至智慧城市领域。

1、规划设计业务

规划设计是在研究区域国土空间格局基础上，根据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地理环境、历史人文、经

济发展状况等客观条件制定适宜未来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的整体发展计划，对包括土地利用、区域

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作出综合部署和统筹安排，是城乡建设和管理的依据与前提，在城乡发

展中起着从战略引领到总体控制再到建设统筹的多层次指导作用。

根据规划对象的不同，公司目前的规划设计业务可划分为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

划。其中，城乡规划是规划设计业务的主体，根据规划涉及空间范围和规划详细程度的不同，城乡规

划可以进一步分为总体与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根据专业领域的不同，专项

规划可以进一步分为交通规划、市政规划、景观规划等。

2、工程设计业务

工程设计是根据具体建设工程的要求，对建设工程所需的技术、经济、资源、环境等条件进行综

合分析、论证，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的活动。工程设计需要把建设工程希望达到的效果与社会、国

家的控制性要求统一起来，在满足工程需求的同时，贯彻国家的建设方针、产业政策、技术规范，接

受国家和地区规划的指导。工程设计类业务作为规划方案与具体工程施工建设的中间环节，具有承

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是工程建设的核心环节。 先进合理的工程设计，对于建设项目缩短工期、节约投

资、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起着关键性作用。

根据工程设计对象的不同，公司目前的工程设计业务可划分为建筑工程设计、市政工程设计、

景观工程设计，分别是前期不同规划类型项目的延伸。

3、工程总承包及管理业务

工程总承包是指承包单位按照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对设计、施工等阶段实行总承包，并对

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和造价等全面管理的工程建设组织实施方式。

报告期内，公司的工程总承包及管理业务主要分为两类：第一，公司依托设计专业技术、经验优

势和品牌影响力，联合具有专业优势的施工方等单位参与联合体投标，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

组织实施进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管理服务，并根据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第二，公司独

立承包工程项目，以设计牵头，充分发挥公司在设计领域的技术优势，并对施工环节进行分包和统

筹管理。

4、智慧城市业务

智慧城市业务，是基于公司在规划、市政、交通等领域几十年来形成的技术沉淀与业务资源，融

合信息技术，形成包含规划、市政、交通等领域不同应用场景的信息化平台软件产品及相关技术成

果，为政府管理部门提供城市信息分析管理与决策的支持工具。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发展进入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

城市开发建设重点由房地产主导的增量建设，逐步转向以提升城市品质为主的存量提质改造。加快

推进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加快推进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建

设，打造智慧城市基础操作平台，全面提升城市建设水平和运行效率，是未来的发展重点，也为公司

的智慧城市业务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二）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根据采购内容是否与项目直接相关，公司的采购类型分为项目型采购与非项目型采购，具体情

况如下:

（1）项目型采购

项目型采购的内容主要包括协作分包、 文本效果图等。 协作分包是指在业务项目的执行过程

中，公司根据业务项目的差异化需求，如资质要求、时间进度、现有业务资源等因素，向外部单位采

购相关服务，具体包括业务分包、外协服务。 文本效果图主要是指晒图、平面、模型、动画效果图制

作、文印材料和装订等。 为保证设计质量及项目进度，公司在供应商选择时通过考虑技术水平、产品

质量、履约能力、合作历史、采购成本等因素决定是否将其纳入供应商库，按公司相关流程审批后签

订业务分包或外协合同，并在后续合作中对供应商库持续跟踪。

（2）非项目型采购

非项目型采购主要是指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房租物业、办公用品、计算机硬件设施、应用软件、

通讯信息系统等物资或服务的采购。该等采购系根据需要编制采购计划，由公司职能部门统一管理

并执行。

2、业务承接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招投标模式和客户直接委托模式两种方式获取项目。

（1）招投标模式

招投标模式是目前规划设计及工程设计行业承接业务较为常见的模式。近年来，公司依靠已经

建立的各种业务渠道，通过信息网络和客户关系，广泛收集与自身业务有关的项目信息。同时，经过

多年市场积累，公司通过技术优势和优质服务建立了业界口碑，部分招标单位会主动向公司发出竞

标邀请。

针对其中有意承接的设计项目，公司根据自身实力和项目的经济价值等综合信息，通过内部分

析与研究做出是否参与投标的决策。经过审议确立投标意向后，公司组织编写议标文件和相关设计

方案，并提交投标文件。在确认项目中标后，双方就相关合同条件履行商务谈判程序，达成一致后签

署合同，项目工作正式开展。

（2）直接委托模式

直接委托模式系客户综合考虑设计单位的资信水平、过往业绩、服务品质等因素直接选定设计

单位的业务模式。经过在规划设计及工程设计行业多年的深耕发展，公司在行业内形成了较强的品

牌效应，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在持续经营中重视对客户关系的维护和管理。 因而客户会根据自

身建设项目的需要，将部分非必须招标的项目直接委托公司承担设计任务。

对于该类项目，公司在获取项目信息并综合评审可行后，进行设计提案，确定项目团队、开展项

目立项，获得客户认可后，双方进行商业谈判、签署合同。 除此之外，公司在承接部分政府客户项目

时，也存在根据《政府采购法》，通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等政府采购方式承接项目的情况。

3、项目执行模式

项目承接后，公司根据客户需要、合同约定、项目定位、项目难易程度项目来源、项目人员的专

业方向和项目经验等因素，综合考虑后确定项目承接部门和项目团队，为客户提供各类服务。 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各业务部门与项目团队密切配合，严格按照公司管理流程执行项目设计工作，

并严格遵守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实施项目质量控制，保证项目服务质量。

（三）业绩驱动因素

1、政策不断加码，提供良好市场机遇

公司行业下游客户为城乡建设的实施者和工程建设的需求者， 包括各级政府及所属企事业单

位、房地产开发商、基础建设投资商等。 公司所处行业对其下游行业的政策发展及客户需求具有较

强的依附性。 未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以及城市更新、旧城改造等提升现有城乡土地利

用效率工作的逐步开展，面对国家宏观政策带来的市场机遇，公司将积极抓紧国土空间规划、城市

更新、乡村振兴、智慧城市等业务契机，在深耕原有业务区域的同时，积极寻求并开拓新的市场区

域，不断提升公司市场占有率和业务规模。

2、数字化赋能行业，带来新的业务空间

数字中国、智慧社会驱动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构建“以安全建设为前提、以数据

汇聚与计算为先导、以广泛智慧应用为驱动” 的新型智慧城市，已成为当前建设潮流。 新一年政府

工作报告指出，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智慧城市、数字乡村，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

础设施，智慧城市作为数字经济的首要应用场景，将成为新基建的重点服务对象。 数字化不断对行

业进行赋能，为行业带来了新的增长动能和市场空间。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和政策号召，将公司

业务延伸至智慧城市业务，经营范围不断扩展，品牌形象与影响力持续提升。同时，通过建设智慧城

市综合管理平台，提高公司技术水平，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四）主要经营情况

2023年，外部宏观经济整体承压。在此背景下，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积极应对，凭借优秀的服

务能力和良好的服务质量，坚守主业，经营业绩整体保持稳定、略有下降。 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390,819,128.91元，同比下降3.3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8,053,288.37元，同比下

降1.88%，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282,517.09元，同比下降9.18%。

2023年，公司继续提高研发投入，不断提高研发能力。 报告期研发投入27,946,291.26元，同比

增长14.68%，占营业收入比例为7.15%。 研发投入的持续增长，为公司的科研创新能力提供了坚实

的保障。 2023年，公司新增专利8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新增计算机软件著作权3项。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已拥有专利72项，其中发明专利8项；拥有著作权52项，其中计算机软件著作权43项，作品著作

权9项。 2023年，公司再次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并收到了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

厅 、 国 家 税务 总 局江 苏 省税 务 局 联合 颁 发的 《高 新技 术 企 业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GR202332005532），发证日期为2023年11月6日，有效期为三年。 再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

将有利于公司持续自主创新，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公司的市场开拓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

公司在拓展市场机会的同时，高度关注服务质量，通过逐步优化项目管理流程，严格把控作品

质量，不断为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的优质服务，受到客户的长期信赖与良好评价，在业内树立了良好

的品牌形象。 2023年，公司新增获得省市级各类奖项共99项，其中获得省级奖项21项，如张浦镇（南

港和大市片区、长江路以东片区）控源截污勘察设计项目、苏州桃花坞唐寅故居遗址复原整治与更

新工程项目等；获得市级奖项78项，如苏州市三香路沿线城市更新与城市设计、古城历史文化遗存

信息化建设项目、苏州街、相城经济开发区凤湖路建设工程项目等。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荣获包

括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中国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奖、江苏省城乡

建设系统优秀勘察设计奖、 江苏省优秀工程设计奖在内的 30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700�余项市级

奖励和荣誉。

近年来，公司逐渐成为行业内历史文化保护和新兴技术理念应用的代表性企业之一，参编多项

国家各级规划相关标准规范， 如参与了住房城乡建设部发起的国家标准 《城市公共设施规划标

准》，并承担多项国家级、省级研究课题和国际研究课题，如作为课题主要研究方参与了全球环境基

金资助的“全球环境基金缓解大城市交通拥堵减少碳排放”（TF014206-CN）研究课题之一《制

定苏州古城区拥堵收费技术方案》的研究工作，该课题曾获“2017� 苏州市城乡建设系统优秀勘察

设计一等奖” 。 2023年上半年， 公司参与制定1项团体标准 《防沉降井盖》（T/CECS� 10274一

2023），该标准现已公开发布。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21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346,693,118.69 767,792,185.97 769,945,629.47 74.91% 644,774,724.60 647,079,94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01,864,

284.29

459,872,552.25 460,048,201.77 117.77% 413,356,255.83 413,501,632.08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90,819,128.91 404,365,586.25 404,365,586.25 -3.35% 387,127,814.20 387,127,81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8,053,288.37 79,516,296.42 79,546,569.69 -1.88% 73,077,001.18 73,138,00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0,282,517.09 77,352,490.16 77,382,763.43 -9.18% 71,618,089.88 71,679,097.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9,834,469.67 58,725,529.53 58,725,529.53 -32.17% 61,019,578.10 61,019,578.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04 1.20 1.21 -14.05% 1.11 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04 1.20 1.21 -14.05% 1.11 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18% 18.33% 18.33% -7.15% 21.46% 21.4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详见公司本期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之“43、重要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之“（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相关内容。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3,399,780.52 91,895,384.30 60,427,167.22 175,096,79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898,401.56 19,645,273.08 1,714,939.21 52,794,67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66,916.31 18,587,871.97 1,477,315.71 47,050,413.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183,361.44 -10,860,860.31 4,236,539.87 50,642,151.5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

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16,021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11,712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锋

境 内 自 然

人

8.98% 7,904,476.00 7,904,476.00 不适用 0.00

苏 州 胡 杨

林天

荣 投

资中心（

有 限

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5.54% 4,878,570.00 4,878,570.00 不适用 0.00

苏 州 卡 夫

卡投

资 管

理中心（

有 限

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5.25% 4,622,041.00 4,622,041.00 不适用 0.00

钮卫东

境 内 自 然

人

4.79% 4,212,314.00 4,212,314.00 不适用 0.00

张靖

境 内 自 然

人

4.44% 3,904,094.00 3,904,094.00 不适用 0.00

朱建伟

境 内 自 然

人

4.44% 3,904,094.00 3,904,094.00 不适用 0.00

宁 波 梅 山

保税

港 区

珠峰投资

管 理

中心（有

限 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3.97% 3,493,509.00 3,493,509.00 不适用 0.00

蔡刚波

境 内 自 然

人

3.32% 2,921,685.00 2,921,685.00 不适用 0.00

苏 州 工 业

园区

光 线

投资管理

中 心

（有限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2.29% 2,015,703.00 2,015,703.00 不适用 0.00

俞娟

境 内 自 然

人

1.69% 1,489,751.00 1,489,751.00 不适用 0.00

赵伏龙

境 内 自 然

人

1.69% 1,489,751.00 1,489,751.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李锋先生、钮卫东先生、张靖先生、朱建伟先生，四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22.64%的股份。 四人已签署《一致行动人协

议》，一致行动人合计直接持有苏州规划22.64%的股权，处于控股地位。 李锋先生、钮卫东先生、张靖先生、朱建伟先生

为公司共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注册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3)1025号《关于同意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

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3)622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证券简称为“苏州规划” ，证券代码为“301505”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共22,00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 其中19,715,591.00股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自2023年7月19日起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其余股票的可上市交易时间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公司相关股东的承诺执行。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

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已发行总股本扣除回购股份数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3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泓博医药 股票代码 30123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胜力 李秋丽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凯庆路59号12

幢

上海市浦东新区凯庆路59号12

幢

传真 021-50720097-266 021-50720097-266

电话 021-50720100 021-50720100

电子信箱 info@pharmaresources.cn info@pharmaresources.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新药研发以及商业化生产一站式综合服务商，致力于药物发现、制药工艺的研究开发以及原料药中间体的商业化生产。公

司立足新药研发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构建涵盖药物发现、工艺研究与开发的综合性技术服务平台以及新药关键中间体和自主产品生产

的商业化生产平台。

公司的CRO和CDMO业务为全球医药企业提供从药物发现到临床候选药的确定、临床药品及药物注册起始原料（RSM）和关键医药

中间体工艺开发生产的一体化服务，协助客户顺利实现从实验室小试、中试到工厂商业化生产的无缝对接。 在新药研发服务业务的基础

上， 公司通过产业链延伸， 利用自有的原料药生产基地及其在制药工艺上的技术优势， 为国内外客户提供新药关键中间体定制化生产

（CMO），从而具备了为客户提供新药临床前研发服务至商业化生产的一站式综合服务的能力。同时，公司商业化生产业务还包括化学结

构复杂、合成难度高的特色原料药中间体等自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现代新药研发主要生命周期包括药物早期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NDA注册/上市、商业化生产等主要阶段。 公司作为小分子新

药研发以及商业化生产一站式综合服务商，主营业务主要涵盖药物发现（CRO）、工艺研究与开发（CRO/CDMO）以及商业化生产（含

CMO）。 其中，药物发现包括药物化学研究、合成化学研究以及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工艺研究与开发包括工艺化学和工艺开发以及原料

药CMC研究；商业化生产包括新药定制化生产（CMO）及自主仿制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根据药物发现的不同阶段及对应的相关

业务领域，公司主营业务按阶段划分如下图所示：

/

（1）药物发现

药物发现属于新药研发的早期阶段，为新药研发过程中的关键步骤之一，同时也是其难点所在。除了要求在化合物结构上具有新颖性

以外，还需具备一定的生物活性及安全性。一般通过化合物库的高通量筛选或者定向设计获得早期的苗头化合物（Hit），然后通过化合物

的结构优化和改良获得具有成药性的先导化合物（Lead）和临床前候选药。

公司药物发现业务包含为客户提供项目早期调研、靶点选择、新药设计与发现及药物筛选等服务。 通过设计、筛选和优化苗头化合物

及先导化合物，并进行结构改良及初步的安全性评估，获得具备知识产权、成药性优异的候选化合物。

① 药物化学

公司作为小分子新药研发服务商，可提供基于构效关系，针对生物活性、靶标选择性、体内外药物代谢动力学特性（ADME/DMPK）

及相关性、成药性、安全性及理化性质等方面的综合优化服务。 具体主要包括靶点选择、新颖母核骨架结构（Core）设计及优化、关键生物

活性药效团结构（Pharmacophore）设计及优化、深度构效关系研究、项目和数据管理等一站式创新药药物化学研发服务。 公司提供基于

文献的项目调研和靶点选择，为客户药物研发立项提供技术支持，还提供包括专利跟踪、基于计算机及人工智能辅助的药物设计，基于构

效关系以及成药性、药物安全性及理化性质等方面的药物设计优化服务，帮助客户快速推进项目的研发进程，完成从化合物筛选到新药临

床研究申报的药物化学研究项目。

② 合成化学

公司提供的合成化学服务包括工具化合物合成、阳性对照药合成以及化合物库合成，并能提供关键化合物以及关键中间体的合成路

线优化以及从毫克级到公斤级化合物的定制合成与纯化。 公司通过采用平行反应、不对称合成、手性拆分和分离（高效液相色谱/超临界

液相色谱）、生物有机化学等技术为客户的研发项目提供有力支持，缩短药物研发进程。

③ 药物代谢动力学

公司为客户提供覆盖小分子新药发现阶段体内外一体化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研发服务支持，主要服务内容集中在药物代谢动力学及药

物安全性评估相关的试验方案设计及数据分析，包括药物体外吸收、分布、代谢及排泄（ADME）以及不同试验动物体内药代动力学评价

（PK）、药物血液浓度与分子靶标活性的关联性（PK-PD� Correlation）、药物间相互作用评估、药物安全性评估、体内药效与安全窗关联

性等的方案设计和数据分析。

（2）工艺研究与开发

工艺研究与开发是药物研发放大生产的必经阶段，是实现工业化生产以及连续提供安全可靠药物的前提和保证。 公司的工艺研究与

开发服务覆盖药物工艺研究和开发全流程，包括工艺路线的筛选和验证、结构的鉴定和确证、盐型研究、晶型研究、质量研究、稳定性研究

等。

① 工艺化学和工艺开发

公司以QbD（“质量源于设计” ）为理念，通过合成路线设计、工艺参数选择、工艺验证和工艺安全评估等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高效解

决方案，从而提高客户研发效率，缩短药物开发周期。公司提供的创新药工艺开发服务，覆盖临床前研究到新药上市许可申请，具体服务包

括：突破已知合成路径，开拓创新性合成工艺路线，实现从临床前到新药上市许可申请的定制优化；晶型、盐型筛选及药物的稳定性研究和

各项理化性质测试；研究及界定关键工艺参数，支持原料药的cGMP或非cGMP生产的化学过程验证及生产放大。 公司致力于发现及开发

创新型合成工艺，通过确证化学结构或者组份的试验、质量研究、工艺研究与优化，帮助客户实现低成本、安全、绿色、可靠的从公斤级到吨

级的中间体及原料药的商业化生产。

② 原料药药学研究（CMC）

原料药药学研究（CMC）即药品的化学、生产和控制，主要提供原料药生产工艺研究、质量研究及稳定性研究等药学研究资料，是药

品申报资料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产品成功开发并注册上市的关键要素之一。

原料药工艺研究包括起始原料质量标准、合成路线筛选验证、关键工艺步骤及参数确定、中间体及API纯化工艺、工艺稳定性、晶型/盐

型优化以及研究解决工业化生产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对工艺过程和中间体的质量进行控制和优化。

原料药质量研究是对药物杂质进行分离、鉴定，实现对杂质的控制以及消除和避免杂质产生。 公司通过小试及中试工艺验证，全面收

集相关数据信息，提供并实施科学专业的解决方案，并对杂质进行定性和定量检查，大幅提升药物的持续性生产能力及安全性。

原料药稳定性研究是对药品的生产批次、生产规模、药物的贮藏条件、包装材料要求及选择、放置条件进行考察和测定，对中试以上规

模产品的稳定性数据进行全面研究。

（3）商业化生产

① 定制化生产（CMO）

公司定制化生产业务主要是接受国内外医药企业的委托，根据指定的工艺路线提供中间体、原料药的生产及注册申报支持服务。公司

掌握从克级至吨级的原料药中间体生产技术，长期为国内外知名的医药生产企业提供原料药中间体供应，可以满足客户药物开发不同阶

段的产能需求和生产质量要求。 同时，公司还可提供分析方法验证、稳定性测试及国内外注册申报支持等服务，从而为客户减少额外的技

术转移成本、缩短新药研发和上市周期。

② 自主产品生产

公司拥有完善的质量体系及完备的生产装置与设施，具有丰富的商业化生产经验。公司自行研发的心血管类、抗病毒类等药物中间体

已经在细分市场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公司主要自主生产产品的药物类别、名称及适应症如下：

药物类别 药物名称 适应症

心血管类

替格瑞洛API

及关键中间体

替格瑞洛用于急性冠脉综合征（不稳定性心绞痛、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或ST段抬高心肌梗

死）患者，包括接受药物治疗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治疗的患者，降低血栓性心血管事

件的发生率。

抗病毒类

帕拉米韦中间体 帕拉米韦用于甲型或乙型流行性感冒。

维帕他韦中间体

维帕他韦与索非布韦等复方片可用于治疗感染基因1～6型丙型肝炎病毒的成人患者， 可单

用于没有肝硬化或代偿性肝硬化患者，也可与利巴韦林联用治疗伴有失代偿性肝硬化患者。

代谢类

左卡尼汀

适用于因原发性、继发性及终末期肾透析患者左卡尼汀缺乏所产生的一系列并发症，如：心

肌病、骨骼肌病、心律失常、高血脂症，以及低血压和透析中肌痉挛等。

奥拉西坦

可促进乙酰胆碱合成并正增强神经兴奋的传导，具有促进脑内代谢作用。对缺氧所致的逆行

性健忘有改进作用。 可以增强记忆，提高学习能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年末

总资产 1,487,163,922.77 1,301,260,787.30 14.29% 557,806,84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17,544,666.53 1,112,884,383.62 0.42% 348,441,182.99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营业收入 489,717,074.89 478,883,784.02 2.26% 448,213,75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7,619,249.09 67,175,882.45 -44.00% 73,576,61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726,211.38 62,640,367.44 -54.14% 70,228,583.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0,858,397.98 99,294,136.99 -78.99% 105,124,189.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79 -55.70% 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79 -55.70% 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9% 13.47% -10.08% 24.06%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1,392,447.24 116,262,612.73 129,557,463.40 122,504,55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275,796.35 17,612,396.41 13,045,824.96 -8,314,76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739,956.83 19,389,712.33 9,296,829.92 -13,700,287.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556,647.25 22,545,061.06 16,621,168.76 -31,864,479.0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8,143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16,397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泓 博 智 源

（香港）医

药 技 术 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64% 29,750,000.00 29,750,000.00 不适用 0.00

安荣昌

境 内 自 然

人

7.66% 8,239,000.00 8,239,000.00 不适用 0.00

沈 阳 富 邦

投 资 有 限

责任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6.19% 6,664,000.00 0.00 不适用 0.00

蒋胜力

境 内 自 然

人

5.66% 6,090,000.00 6,090,000.00 不适用 0.00

北 京 中 富

基 石 投 资

中心（有

限 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5.40% 5,817,000.00 0.00 质押 2,800,000.00

鼎 泰 海 富

投 资 管 理

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5.05% 5,436,666.00 0.00 不适用 0.00

深 圳 盈 运

通 贰 号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

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4.50% 4,844,0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 海 鼎 蕴

投 资 管 理

咨 询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3.88% 4,172,000.00 4,172,000.00 不适用 0.00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圆

信 永 丰 兴

源 灵 活 配

置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其他 2.55% 2,740,072.00 0.00 不适用 0.00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欧

医 疗 健 康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其他 2.23% 2,396,201.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PING�CHEN、安荣昌、蒋胜力为一致行动人，PING�CHEN实际控制泓博智源（香港）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鼎蕴投资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

增/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

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

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珠海载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退出 0 0.00% 1,765,100 1.64%

WEALTHVALUE�HK�LIMITED 新增 0 0.00% 1,582,000 1.47%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泓博医药员工参与创

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退出 0 0.00% 2,192,590 2.0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圆信永丰兴源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2,740,072 2.5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2,396,201 2.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1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2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3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持续成长主

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4 0.0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5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成长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6 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瑞和三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7 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退出 0 0.00% 08 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新经济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9 0.00%

注：1�鉴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未在中登公司下发的期末前200大股东名册中，

公司无该数据。

2�鉴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未在中登公司下发的期末前200大股东名册中，公

司无该数据。

3�鉴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未在中登公司下发的期末前200大股东名

册中，公司无该数据。

4�鉴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持续成长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未在中登公司下发的期末前200大股东名册中，

公司无该数据。

5�鉴于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未在中登公司下发的期末前200大股东名册中，公司无该数据。

6�鉴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未在中登公司下发的期末前200大股东名册中，公司无该数

据。

7�鉴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瑞和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未在中登公司下发的期末前200大股东名册中，公

司无该数据。

8�鉴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未在中登公司下发的期末前200大股东名册中，公司无该数据。

9�鉴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新经济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未在中登公司下发的期末前200大股东名册中，公司无该数

据。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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